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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9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50,000股，占总股本的5.625%；实际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11,250,000股，占总股本的5.625%。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聚隆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15,000万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48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5,000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安徽聚隆传

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5]256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15年6月10日在深交所

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0,000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20,000万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13,875万

股股，占总股本的69.375%；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1,125万股，占总股本的

5.625%；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1,125万股，占总股本的5.625%。尚未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750万股，占总股本的63.7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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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情况如

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田三红、武

汉长江富国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股份不

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0%。减持发行人股

票时，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按照

市场价格操作，并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向发行人提交减

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                                 

 3、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之后，减持发

行人股票时，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

式按照市场价格操作，并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向发行人

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                     

若违反上述承诺，则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且所持公司剩余股份延长锁定期6个月。                                    

 

 

 

 

 

 

 

2014年8月2

日 

 

 

 

 

 

 

 

2015年6月10

日至2017年6

月9日 

 

 

 

 

 

 

 

正常履行中 

 

 

 

 

上海澄鼎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股份不

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0%。减持发行人股

票时，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按照

市场价格操作，并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向发行人提交减

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                                 

3、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之后，减持发行

 

 

 

 

 

2014年7月28

日 

 

 

 

 

 

2015年6月10

日至2017年6

月9日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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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票时，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按照市场价格操作，并遵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向发行人提

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                     

若违反上述承诺，则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且所持公司剩余股份延长锁定期6个月。                                    

 

 

 

田三红、武

汉长江富国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上

海澄鼎股权

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不存在本人以及本人利用其他

控制企业经营或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

同业竞争业务或活动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今后或有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今后的任何时间

不会以任何方式经营或从事与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凡本人及本人今后或有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

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公司生产经

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本人今后或有控制的其他企业

会将上述商业机会优先让予公司。                    

3、如果本人及本人今后或有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声

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公司经济损失的，本人同意赔偿

相应损失。                                

4、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作为公

司的主要股东。 

 

2012年05月

10日 

2016年7月4日 

 

 

 

 

 

 

 

已履行完毕 

 

 

 

田三红、武

汉长江富国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上

海澄鼎股权

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为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就未能履行上述承

诺时采取的约束措施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本企业将依法履行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本人作出的承诺事

项。           

二、如果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本人承诺事

项，本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以及下一步履行承诺

的具体计划。                 

三、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

可抗拒力等因素导致未能履行承诺事项的，本人/本企业将

配合董事会及时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2015年05月

1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4 

 

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本人/本企业作出的相关承

诺事项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自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事实发生之日起

10个交易日内，本人/本企业将配合公司启动赔偿投资者损

失的相关工作。                           

（二）投资者损失根据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

据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如果未能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则本人/本企业承诺不转让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亦停止从发行人领取现金红利，直至本

人/本企业履行完毕相应的赔偿责任。 

注1：股东田三红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限售股750万股，原股东武汉长江富国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富国”）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限售股750万股，长江富国

2016年3月办理了清算注销手续，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其股东田三红100万股，朱一

波560万股，姚绍山90万股，相应转让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完毕。截至到本公告日，田三红、朱一波、姚绍山分别累计持有公司股份425万股、280万

股、45万股。原长江富国承诺内容由承接其股份的田三红、朱一波、姚绍山继续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承

诺。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一直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情况。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50,000股，占总股本的5.6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位，包含上海澄鼎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家机构和3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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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1 田三红 4,250,000 4,250,000 4,250,000 注2 

2 
上海澄鼎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750,000 3,750,000 3,750,000 注2 

3 朱一波 2,800,000 2,800,000 2,800,000 注2 

4 姚绍山 450,000 450,000 450,000 注2 

合计 11,250,000 11,250,000 11,250,000  

注2：根据股东承诺，田三红、上海澄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一

波、姚绍山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减持的股份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50%，剩余限售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上市流通。 

5、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

流通股 

138,750,000 69.375%   11,250,000 127,500,000 63.75% 

首发前限

售股 

138,750,000 69.375%    11,250,000 127,500,000 63.75%  

二、无限

售流通股 

61,250,000 30.625% 11,250,000   72,500,000 36.25% 

三、总股

本 

200,000,000 100.00%     200,000,000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1、聚隆科技本次解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上述

股份锁定的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和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聚隆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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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7日 




